
审定和奖励办法 

（2012 年 5 月修订） 

为及时总结提高和推广应用管理创新成果，鼓励和引导企业积

极推进管理创新，探索建立山东省企业现代化管理体系，提高企业

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并指导做好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的审定工作，参照《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发布暂行办

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一、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是指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理

论，在企业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提出的具有改

进、创新因素，有明显作用和效果的办法和措施。其主要要求：一

是具有创新性，即符合管理科学原理，能反映一定管理领域的客观

规律，结构、功能明显优于原来采取的管理办法，并达到或超过省

内先进水平的创造发明；应用国内已有的成果在实践中确有改进和

发展的创新因素；国外先进管理技术与企业实际结合进行创造性应

用。二是具有实践性，即符合国家经济技术政策、法规，体现国家

指导企业工作的客观需要，具有导向性、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三

是具有效益性，即工作效率高，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显著。 

    二、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申报的内容要紧紧围

绕切实加强企业科学管理的总体要求，以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改善和

加强企业管理的重点。要结合企业所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信息

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经营环境的变化，有针对性地选择成果主题，突

出重点和难点。 



    三、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的创造单位，是在我

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工业、交通、建筑、商贸、农林、金

融、保险、信息、服务等各行业企业，包括国有及其控股、集体及

其控股、股份合作、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营和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等各种类型的企业。中央驻鲁企业以及企业化管理的事业

单位也可作为创造单位申报。 

    四、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由企业自愿申报。各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国资监管机构、企业联合会、省直有关部门、

省级企业团体、各省属企业、中央驻鲁企业负责向山东省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推荐。上述推荐单位未能覆盖的企业也

可以直接向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自行申报。

省属以上国有企业直接推荐的成果原则上不再通过行业、地方重复

推荐。成果内容以主报告形式反映，并按推荐报告书规定表式和要

求进行推荐、报送，每项成果的推荐表一式 6份，书面材料一式 6

份，同时需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电子文本。 

    五、企业申报的成果应经过一年以上的实际应用，所取得

的直接经济效益数据，必须经过推荐单位审核认可并盖公章。属于

提高工作效率的，必须经过科学测定后填写其提高工效的数据。成

果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计算按统一制订的计算方法执行。 

    六、推荐单位对所推荐的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

果，必须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坚决

防止弄虚作假、虚报谎报等现象发生，维护山东省成果的严肃性。



同时，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反对一切不正之风。 

    七、申报的成果属于集体创造的，可填写主要创造人 5

人，超过上述限额的人员由本企业自行表彰。成果参与创造人必须

是实际参与本成果的创造实践，并确有贡献的本企业人员，企业外

人员均不应列为创造人。 

    八、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

有关方面的专家对企业申报的各项成果进行审定，有必要的组织专

家进行论证。在预审、初审和终审过程中，将根据实际需要，要求

成果创造者（单位领导人或项目主要负责人）进行必要的说明和答

辩。行业特点较突出的成果，还需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社

团的意见。审定结果由成果评审委员会负责发布。 

    九、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属省级成果，每年一

届，设置一等、二等、三等 3 个级别，从 2007 年开始，对特别优秀

的成果酌情设置特等，由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

会颁发奖牌、证书。企业自身对获奖成果创造团队、人员的奖励，

本着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参照国务院颁发的《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合理

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执行。省属国有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是企业业绩评价的重要内容。 

    十、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的申报、审定、发布

和表彰，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国资委和省企业联合会的领导

下，由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主办。 



  

 


